
科创板主要面向符合科创板定位的企业，

包括面向世界科技前沿、面向经济主战场以及

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企业。同时，科创板将优

先支持符合国家战略，拥有关键核心技术，科

技创新能力突出，主要依靠核心技术开展生产

经营，具有稳定的商业模式，并且市场认可度

高，社会形象良好，具有较强成长性的企业。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

则》（以下简称《上市规则》）规定，在科创板上市

的证券品种包括股票、存托凭证及其衍生品种。

科创板根据板块定位和科创企业特点，设

置多元包容的上市条件，畅通市场的“进口”。

相关制度对科创板发行条件进行了精简优

化，从主体资格、会计与内控、独立性、合法经

营四个方面，对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条件做了

规定。《上市规则》从发行后股本总额、股权分

布、市值、财务指标等方面，明确了多套科创板

上市条件。

同时，在市场和财务条件方面，引入“市

值”指标，与收入、现金流、净利润和研发投入

等财务指标进行组合，设置了 5 套差异化的上

市指标，可以满足在关键领域通过持续研发投

入已突破核心技术或取得阶段性成果、拥有良

好发展前景，但财务表现不一的各类科创企业

上市需求。

此外，允许符合科创板定位、尚未盈利或

存在累计未弥补亏损的企业在科创板上市，允

许符合相关要求的特殊股权结构企业和红筹企

业在科创板上市。

科创板主要服务于哪些企业？ 科创板企业的发行上市条件是如
何设置的？

在科创板上市的证券品种包括哪
些？

存在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发行人申请股票或

者存托凭证首次公开发行并在科创板上市的，

其表决权安排等应当符合《上市规则》等规则

的规定。发行人应当至少符合下列上市标准中

的一项，发行人的招股说明书和保荐人的上市

保荐书应当明确说明所选择的具体上市标准：

一是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100 亿元；

二是预计市值不低于人民币 50 亿元，且最

近一年营业收入不低于人民币 5 亿元。

提示投资者，特别表决权股份与普通表决

权股份具有的股东权利，除公司章程规定的表

决权差异外，其他股东权利应当完全相同。

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的发行人申
请在科创板发行上市，其市值和财
务指标需满足什么要求？


